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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农民专业合作社解散、破产清算时接受国家财政 

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处置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，规范农

民专业合作社解散、破产清算时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

的财产处置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

等法律规章制度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解散、破产清

算时，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处置行为。因合并

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，不适用本办法。 

    第三条  负责组织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补助项目

及资金拨付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,应当依据各自职

责，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

产处置的指导和监管。 

第四条  农民专业合作社解散、破产清算时，在清偿债

务后如有剩余财产，清算组应当计算其中国家财政直接补助

形成的财产总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

剩余财产中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总额= 

剩余财产金额×专项基金中国家财政直接补助金额

股金金额+专项基金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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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剩余财产中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，应

当优先划转至原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在地的其他农民专业合

作社，也可划转至原农民专业合作社所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

织或者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。 

因农业结构调整、生态环境保护等原因导致农民专业合

作社解散、破产清算的，剩余财产中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

的财产,应当优先划转至原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新建农民专

业合作社，促进转产转业。 

涉及剩余财产中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划转的，

清算组应当将划转情况反映在清算方案中，并将清算方案报

县级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备案，同时做好相关财务账目、

原始凭证等资料移交工作。 

第六条  负责组织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财政补助项目

及资金拨付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，违

反本办法规定及存在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

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

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。 

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国家直接补助形

成的财产流失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七条 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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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可结合本地区实际，根据本办法，

会同有关农业农村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